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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暨立約人茲向三信商業銀行(以下簡稱貴行)申請/變更使用 OBU 企業網路銀行服務，立約人同意遵守  

貴行「OBU 企業網路銀行服務契約」各項約定條款及本申請書暨約定書所載各項約定內容辦理。 

壹、申請服務約定 

□申請 OBU 企業網路銀行，使用者代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/ □終止 OBU 企業網路銀行 
 ( 使用者代號長度須為 6-20 碼，不得為相同之英數字、連續英文字或連號數字，英文大小寫視為不同) 

□變更使用者代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使用者密碼重設 
 
貳、金融 XML 憑證/憑證載具申請及變更服務約定  

金融 

XML 憑證 
□申請  共    張 (憑證序號         ；         ) 
□暫禁 / □解禁 / □ 註銷  共    張 (憑證序號         ；         ) 

憑證載具 
□申請  共    個 (載具編號               ；               ) 
□密碼重設  共    個 (載具編號               ；               ) 
□遺失 / □毀損 (載具編號               )  

參、申請外幣轉出帳號約定(空白欄位請以斜線劃銷或填列”以下空白”字樣) 

新增 刪除 約定轉出帳號 原留印鑑 核印 

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

  

 註：1.每一外幣轉出帳號每日累計最高限額為等值美元參佰萬元，貴行並得視業務需要隨時調整或修改。 
  2.轉入帳戶須事先約定，相關申請及終止內容，請填寫背面附表。 

肆、金融XML憑證費用授權扣繳約定 

□申請 / □變更 / □終止 授權貴行逕自立約人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繳憑證相關費用。 

※首次申請 OBU 企業網路銀行，請詳閱下列要項： 
立約人已於簽訂本申請書暨約定書前，經  貴行充分說明約定書與所附「OBU 企業網路銀行服務契約 
(OBU 企網              版)」之重要內容及揭露可能涉及之風險資訊，立約人已充分瞭解無誤，並依下列方式審
閱前開全部條款。(請務必擇一勾選) 
□立約人已於簽訂本申請書暨約定書時審閱所附契約全部內容。 
□立約人已於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事先攜回所附契約，並已審閱全部內容(審閱期間至少五日)。 

 
此致   三信商業銀行     台照 
 
OBU 統編：OB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 
 
立約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核印帳號 ：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 

簽收確認欄 
立約人已確認收執：(請勾選) 
□網路銀行密碼函 
□憑證載具     個 
□OBU 企業網路銀行服務契約          

OBU 企網              版 
 
 

 
 (請親簽並蓋原留印鑑) 
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核簽 
密碼函流水號： 載 具 

  

 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身分核對        驗印/經辦          核准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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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表】 

   約定轉入帳戶 (空白欄位請以斜線劃銷或填列”以下空白”字樣) 

 

請勾選 
轉入客戶名稱 轉入本行 OBU 他人帳號 

新增 刪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註：網路銀行新約定轉入帳戶除本行本人帳號外，一律於申辦日後次二日始生效。 

  

  網路銀行外匯匯出匯款服務 (空白欄位請以斜線劃銷或填列”以下空白”字樣) 

1. 主管機關規定，下列欄位內容請務必填寫完備，除帳號、銀行代號外，均須用英文並以正楷書寫；至於受款

銀行地址、銀行代號及中間行資料，若有相關資料請完整提供以利作業順暢。 

2. 匯出匯款之「受款人帳號」為立約人或他人在「其他金融機構」開立之存款帳號或其他帳號，帳號長度最多

以 34 個字元為限。 

3. 申請人已知悉匯出匯款約定帳戶，於申請日後次二日開始生效。 

4. 匯出匯款約定帳戶資料，不敷填寫時，得以浮貼加騎縫簽章方式提供。 

受
款
人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申請 

□終止 

帳

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
款
銀
行 

銀行全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分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銀行代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SWIFT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別: 

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間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
款
人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申請 

□終止 

帳

號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
款
銀
行 

銀行全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分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銀行代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SWIFT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別: 

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間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辦人英文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辦人英文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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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暨立約人茲向三信商業銀行(以下簡稱貴行)申請/變更使用 OBU 企業網路銀行服務，立約人同意遵守  

貴行「OBU 企業網路銀行服務契約」各項約定條款及本申請書暨約定書所載各項約定內容辦理。 

壹、申請服務約定 

□申請 OBU 企業網路銀行，使用者代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/ □終止 OBU 企業網路銀行 
 ( 使用者代號長度須為 6-20 碼，不得為相同之英數字、連續英文字或連號數字，英文大小寫視為不同) 

□變更使用者代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使用者密碼重設 
 
貳、金融 XML 憑證/憑證載具申請及變更服務約定  

金融 

XML 憑證 
□申請  共    張 (憑證序號         ；         ) 
□暫禁 / □解禁 / □ 註銷  共    張 (憑證序號         ；         ) 

憑證載具 
□申請  共    個 (載具編號               ；               ) 
□密碼重設  共    個 (載具編號               ；               ) 
□遺失 / □毀損 (載具編號               )  

參、申請外幣轉出帳號約定(空白欄位請以斜線劃銷或填列”以下空白”字樣) 

新增 刪除 約定轉出帳號 原留印鑑 核印 

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

  

 註：1.每一外幣轉出帳號每日累計最高限額為等值美元參佰萬元，貴行並得視業務需要隨時調整或修改。 
 2.轉入帳戶須事先約定，相關申請及終止內容，請填寫背面附表。 

肆、金融XML憑證費用授權扣繳約定 

□申請 / □變更 / □終止 授權貴行逕自立約人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扣繳憑證相關費用。 

※首次申請 OBU 企業網路銀行，請詳閱下列要項： 
立約人已於簽訂本申請書暨約定書前，經  貴行充分說明約定書與所附「OBU 企業網路銀行服務契約 
(OBU 企網              版)」之重要內容及揭露可能涉及之風險資訊，立約人已充分瞭解無誤，並依下列方式審
閱前開全部條款。(請務必擇一勾選) 
□立約人已於簽訂本申請書暨約定書時審閱所附契約全部內容。 
□立約人已於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事先攜回所附契約，並已審閱全部內容(審閱期間至少五日)。 

 
此致   三信商業銀行     台照 
 
OBU 統編：OB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 
 
立約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核印帳號 ：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 

簽收確認欄 
立約人已確認收執：(請勾選) 
□網路銀行密碼函 
□憑證載具     個 
□OBU 企業網路銀行服務契約 

OBU 企網              版 
 
 

 
 (請親簽並蓋原留印鑑) 
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核簽 
密碼函流水號： 載 具 

  

 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身分核對        驗印/經辦          核准            

 

企業網路銀行服務申請書暨約定書【OBU 專用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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